东莞怡合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阶段问询问题

1.对赌协议。根据申报文件，2019年4月，怡合达所有股东签署了《关于东莞怡合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合同书》，约定了增资事项及相关回购条款，并对2018年4月、2017年6月增资时约定的回购条件、回购义务人等情形进行了修订。其中约定若发生“其他投资方依约要求公司及/或实际控制人回购或收购其股份”，金立国、伟盈科技、众慧达、众志达、张红、李锦良、章高宏、温信英在任一投资方书面要求下，应确保该投资方的股份得以全部被回购或被收购。

根据约定，触发回购的情形包括“其他投资方依约要求公司及/或实际控制人回购或收购其股份”，请发行人说明是否存在要求发行人回购股份的其他约定或对赌协议,是否已进行清理。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关于毛利率
FA工厂自动化零部件为发行人的主要产品，报告期内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在90%以上,上述产品供应模式可分为为自制供应、OEM供应和集约化采购供应。报告期内，自制供应的毛利率大多低于OEM供应和集约化采购供应的毛利率。

杭州宇一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一机械）为发行人报告期内新增供应商，2017年5月起与发行人合作，为发行人提供产品OEM供应。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其采购金额分别为160.91万元、617.11万元和892.92万元。公开资料显示，宇一机械成立于2017年4月，法定代表人为金辉，与发行人共同实际控制人金立国之姐姐姓名相同。

请发行人：

（1）说明报告期内是否存在同类产品或相近型号产品，既存在自制供应又存在OEM、集约式供应的情形，如有，请举例说明，并说明该类产品的单位价格、单位成本、毛利率等是否存在差异；
（2）说明招股说明书（P120）中“OEM 供应为公司主要供应方式，合计占比分别为 83.42%、83.99%、83.72%和 81.11%”的表述与表格中所述内容是否一致，并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说明自制供应、OEM供应、集约化采购之间的区别；

（3）说明宇一机械成立时间较短即与发行人开展合作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说明宇一机械法定代表人金辉与发行人共同实际控制人金立国姐姐金辉是否为同一人，如是，请说明发行人与宇一机械的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4）结合电子商务日益便捷的趋势，说明发行人对外销售的市场上已有标准型号或成熟品牌的零部件销售价格与市场其他零部件供应商的供应价格相比是否具有显著竞争力；
（5）结合发行人产品终端用途,分类说明报告期内不同终端用途产品的营业收入变动情况，举例说明下游客户的具体使用场景，下游客户应用发行人产品的终端产品销售或使用情况，以及下游客户毛利率与发行人毛利率的差异及合理性。
请保荐人、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3.关于在建工程和募投项目

2020年6月末，发行人在建工程项目东莞怡合达智能制造供应链华南中心土建工程和苏州怡合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自动化零部件制造项目土建工程，在建工程账面价值分别为15,670.34万元、5,650.64万元，合计21,320.97万元，占发行人总资产的14.65%。

发行人正在履行的大额合同主要为“东莞怡合达智能制造供应链华南中心建设工程”和“1号厂房及连廊，2号仓库，3号厂房，食堂，办公楼，门卫的土建及安装”，合同金额分别为2.43亿元、1.53亿元。发行人募投项目“东莞怡合达智能制造供应链华南中心”建筑工程费用概算为43,754.70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56.15%，较建设工程合同金额多出1.95亿元；“苏州怡合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自动化零部件制造项目”建筑工程费用概算为15,826.50万元。

请发行人：

补充说明上述在建工程合同的支付结算等主要条款、实际履行情况、定价公允性以及合同签订是否按照公司相关制度履行程序等情况，并说明上述土建工程的施工单位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实质或潜在关联关系；

说明正在履行的大额合同“1号厂房及连廊，2号仓库，3号厂房，食堂，办公楼，门卫的土建及安装”是否为募投项目“苏州怡合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自动化零部件制造项目”的建筑工程合同。

说明募投项目“东莞怡合达智能制造供应链华南中心”建筑工程费用概算与实际执行的建设工程合同金额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进一步说明募投项目投资概算的准确性。

（4）“东莞怡合达智能制造供应链华南中心”与“苏州怡合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自动化零部件制造项目”为发行人募投项目，说明两个募投项目除实施地点、投资金额不同外，其他相关表述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充分论证募投项目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意见，会计师对（1）至（3）核查并发表意见。

4.关于收入增长

发行人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20,968.05万元，同比增长56.0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6,053.90万元，同比增长103.02%;销售费用8786.92万元，同比增长37.81%。

请发行人：

结合线上线下和产品供应方式的收入结构、新增客户的销售金额及占比等情况，进一步分析2020年营业收入增长的原因；

结合发行人实际销售流程说明2020年销售人员数量、订单数量是否匹配。

请保荐人、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